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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永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实施办法》修订情况的说明
    
    《永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永政发[2019]9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于2019年11月29日印发，目前已超过规范性文件5年有效期，为持续规范我市房屋征收工作，更好解决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中的相关问题，维护公共利益，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局会同有关单位就中心城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拆工作现状进行了调研，并结合工作实际，对《实施办法》（永政发〔2019〕9号）进行了修订，拟提请市人民政府重新印发。
因上位法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住建部建房〔2011〕77号）以及湖南省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办法（省政府令268号）目前均未修改，故修订后的《实施办法》总体上保持了原《实施办法》（永政发〔2019〕9号）的体系和内容，仅做适当修订：
1、删除了原《实施办法》第六条关于冷水滩区、零陵区、经开区每年向市政府申报年度征收总体计划的规定。主要考虑是：房屋征收工作遵循属地管理原则及市政府提出的房屋征收工作重心下移、权力下放、工作下沉原则，区级房屋征收项目不再每年向市里申报计划。
2、增加一条作为第六条：“永州市中心城区冷水滩区、零陵区负责各自辖区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工作的实施、协调和管理，负责房屋征收历史遗留问题、矛盾纠纷、信访、复议、仲裁、诉讼等问题的处理，并对处理结果负责。”作为第一款。主要依据是：永政函〔2021〕21号文件明确的工作职责，修改后中心城区市、区两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部门职责职能划分更加清晰；增加了在市本级投资项目中项目建设单位应履行的补偿安置责任作为第二款。
    3、删除了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关职责的表述。主要理由是：永州经开区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相关工作已划归冷水滩区统一实施管理。
4、将“县（区）”的相关表述统一修改为“县（市、区）”，理由是：我市原祁阳县已撤销，设立县级祁阳市。
5、在第十三条第二款中进一步明确了中心城区冷水滩区和零陵区对被征收房屋合法性认定的职能。理由：依据永政函〔2021〕21号文件明确的市、区工作职责。
6、在第十五条中，进一步细化了协商或抽签产生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方式。主要依据是：湖南省政府令第268号第九条的规定。
7、删除了第二十四条中“市本级政府投资的项目补偿资金由市级房屋征收工作部门视征收进度拨入区财政专户”的内容。理由是：为简化工作流程，便于区房屋征收部门实施征收资金拨付。
8、在第二十八条中，补充增加被征收人选择“房票”安置方式。
9、第二十九条第三款增加“产权调换房屋为现房的过渡期限为6个月”的内容。主要考虑是：原《实施办法》没有规定现房过渡期，而产权调换房屋为现房的，房屋装修也同样需要时间，装修期间应当考虑过渡费用，综合考虑后确定现房的过渡期限为6个月。
10、在第四十一条中，分别明确了市本级投资项目房屋征收补偿资金预算和征收测绘、评估、拆除费用的审核部门。
11、在附件《永州市中心城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助奖励项目及标准》中，调整了征收补助奖励标准。理由:(1).充分考虑我市房地产市场整体下行的现状；(2).参考周边郴州市、衡阳市关于房屋征收补助奖励好的经验和做法，即完善了原实施办法中仅按照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比例给予奖励，增加了按房屋征收评估单价比率给予奖励；(3).为我市即将开展的城中村改造项目鼓励房票安置做好铺垫。
修订后《实施办法》共6章52条，与原《实施办法》（永政发〔2019〕9号）条数相等。其中：
第一章总则（第1条-第6条）。明确制定依据，适用范围，市、县（市、区）两级政府、相关部门及房屋征收部门的工作职责等；
第二章征收决定（第7条-第23条）。明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主要程序等；
第三章补偿（第24条-第41条）。明确征收补偿方式和征收补偿决定等；
第四章搬迁、拆除（第42条-第48条）。明确被征收人的搬迁义务及房屋拆除工作程序；
第五章法律责任（第49条-第50条）。明确县市区人民政府及房屋征收部门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房屋征收工作中不履行规定的职责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第六章附则（第51条-第52条）。明确《实施办法》的施行时间；
附件《永州市中心城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助奖励项目及标准》。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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